
 

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（临时）会议相关事项的

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证券法》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

导意见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

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《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

有关规定，作为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

我们本着认真、负责的态度，基于客观、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

第六次（临时）会议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： 

一、 关于购买悦动天下部分股权的独立意见 

经审议，我们认为：公司拟以 17,700.00 万元现金受让杭州峻石企业管理咨

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持有的深圳市悦动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25.00%股份，定

价依据公允、合理。本次对外购买资产事项是公司基于长远发展作出的慎重决策，

有助于公司切入数字体育领域，是在公司既有业务下进行的相关多元化扩展，有

利于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

情形。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

作指引》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。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

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基于独立判断，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。 

二、 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及非独立董事事项的独立意见 

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，第四届董事会同意提名余星宇先生为公

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，同意提名张桂森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

立董事候选人，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。 

1、我们认为：独立董事的提名和审议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、规



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合法有效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

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2、经充分了解本次提名的 2 名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、工作业绩等情况，

没有发现其存在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中国证监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

定中不能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

尚未解除的情况，亦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处罚和惩戒，

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前述 2 名董事候选人全部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。 

3、经充分了解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职业、学历、职称、工作经历、

兼职等情况，没有发现其有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

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不能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况。独立董事候选人张桂森先生已获

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，具有独立董事必须具有的独立性和

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任职条件，符合相关规定。综上，我们同意上述

2 名候选人（包括 1 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和 1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）的提名，并同

意将本次董事选举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（临时）会议相关事项的

独立意见》之签署页）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顾鸣杰 ____________  黄海燕 ____________ 

周小凤 ____________    

 

 

 

 

2021 年 12 月 22 日 

 


